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補償金申請書 

 

受 

害 

人 

姓 

名 

 □1.本國籍  □2.外國籍 

□3.大陸人民□4.港澳人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生 

□護照號碼  □1.已婚   □2.未婚 □1.男    □2.女 

事故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事故地點  

受 害 人 係 □1.車外人□2.駕駛人（車牌號碼：           ）□3.乘客（車牌號碼：            ）   

各事故車車牌號碼 □1.(                   ）□2.(                   ）□3.（                  ） 

申 請 給 付 項 目 □1.死亡給付   □2.失能給付   □3.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4.殯葬費 

自損害賠償義務人獲得賠

償或有和（調）解 

賠 償 義 務 人 姓 名 

賠償或和
（調）解金

額 

已和（調）解或民、

刑事判決但加害人未

履行賠償金額 

和（調）解
中 

民、刑事訴
訟中 

     

是否檢附下列文件：  

是．否．編號 是．否．編號 
□  □   1.補償金申請書 
□  □   2.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或利用同意書 
□  □   3.請求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  □   9.受害人死亡證明文件 
□  □   10.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收據

暨行使代位權告知書 

□  □   4.請求權人於受害人死亡後所申領之全戶戶
籍謄本及除戶戶籍謄本。 

□  □   5.警憲機關處理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  □   6.合格醫師開具之診斷證明書 

□  □   11.未獲有損害賠償義務人賠償之聲
明書 

□  □   12.同意查閱病歷聲明書 
□  □   13.同意複檢聲明書 

□  □   7.醫療費用收據 
□  □   8.失能認定之相關資料 

□  □   14.法院判決或和（調）解書 
□  □   15.有利於代位求償之證據及文件 

初步審核尚有應補文件編號或其他文件如下（嗣後另有應補正之文件，將再另行通知） 
 

 

1.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本人同意以上所有個人資料貴基金可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以
辦理補償及求償相關業務並作必要之查證。 

2. 為避免重複申請理賠之情事，本人同意貴基金得將本人申請補償之診斷書、病歷、醫療費用單據等提供
予貴基金、產險公會或其他保險公司建檔或核對之用。 

3. 本人已知悉若不同意貴基金蒐集、處理及利用以上所有個人資料，貴基金可能無法受理補償業務之申請；
且貴基金於與賠償義務人(和)調解或訴訟程序中，必要時得聲請法院向本人調閱以上所有個人資料或傳
訊本人到場說明 

4. 如為申請死亡給付案件，為確認所檢附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內容之正確性，本人同意貴基金
將前開資料與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罪防制中心及時查核比對系統進行比對。 

5.為提昇服務品質，本人同意貴基金於必要時連繫進行滿意度調查。 

請求權人（及法定代理人）（簽章）：  

兼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與受害人關係：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電話： 

代理人（受委託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備註： 
1.補償金申請書請承辦人加蓋收件章，載明收件日期後，再影印一份交與申請人收

執。 

2.如本件屬肇事逃逸案件，事後知道肇事逃逸車輛已被查獲時，請與本公司承辦人連絡。 

單位收

件 

日期章 

單 位  

承辦人  

電 話  

 

印 

印 
 

111 年 11 月修正 



 

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收據 

暨   

行使代位權告知書 

 

 

 

 

 

 

 

 

 

本補償金依法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立

據人對損害賠償義務人之損害賠償權利在本基金已給付之補償金

額範圍內已移轉予本基金，由本基金向損害賠償義務人逕行行使之，

立據人不得為重覆請求、和解或拋棄。但立據人對損害賠償義務人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超過本補償金部分仍得為和解或拋棄，不影響本

基金代位權之行使。 

中 華 民 國____________年 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日 

 

 

 受害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____年____月____日   時許發生交通事故,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規定，自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由財團法

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所給付之補償金及付款方式如後

附： 

1.□匯款：檢附匯款憑證影本。 

2.□支票：檢附支票影本。 

3.□現金：檢附領款收據。 

 

立據人(請求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 

與受害人關係：                       （本人免填） 

劃底線處務必填寫 

劃框處蓋章 

印 

 

111年 11月 



 

 

未獲有損害賠償義務人賠償之聲明書 

 

因受害人                                           

於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時許發生汽車交通事故，

茲為請領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特此聲明未自損害賠償義務人獲

有賠償，並承諾於補償金額範圍內，不再向損害賠償義務人請

求賠償，如有任何違反以上承諾之情事，願依同法第 43 條第

2 項之規定償還應扣除之補償金額，並負全部法律責任。 

    此致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立聲明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權人自損害賠償

義務人獲有賠償者，特別補償基金於補償時，應扣除之。如有應

扣除而未扣除者，特別補償基金得於該應扣除之範圍內請求返還

之。」 

劃底線處務必填寫 

劃框處蓋章 

印 

 

111年 11月 



(供請求權人已獲有賠償使用) 

 

 

獲有損害賠償義務人賠償聲明書 

 

因受害人                                           

於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時許發生汽車交通事故，

茲為請領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特此聲明已自損害賠償義務人

獲有賠償新臺幣               元，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

任，並同意貴基金依同法第 43 條第 2 項之規定於補償時，扣

除之。 

    此致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立聲明書人（請求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權人自損害賠償

義務人獲有賠償者，特別補償基金於補償時，應扣除之。如有應扣

除而未扣除者，特別補償基金得於該應扣除之範圍內請求返還之。」 

劃底線處務必填寫 

劃框處蓋章 

113年 6月修正 



(供損害賠償義務人已給付賠償金使用) 

 

 

賠償聲明書 

 

因本人            於_____年_____月____日     時許

與                  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業已賠償請求權人 

                        新臺幣           元，如有不實，

願負法律責任。請貴基金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3 條第 2 項

之規定於補償請求權人時，扣除之。 

    此致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立聲明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權人自損害賠償義

務人獲有賠償者，特別補償基金於補償時，應扣除之。」 

劃底線處務必填寫 

劃框處蓋章 

113年 6月修正 



 

看  護  證  明   

受害人                     因汽車交通事故受傷住院治療

及居家看護所需，由本人            擔任看護，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天，特

此證明。 

關於本人於上開期間擔任受害人之看護，如有虛偽不實情事，

願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立證明書人(即看護人)：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看護人與受害人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劃底線處務必填寫 

劃框處蓋章 

113年 6月修正 



交通費用證明書 

茲為證明受害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時許發生交通事故致

傷，自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至_______年_______月

_______日止，所支出之往返門診、轉診及出院等相關交通費用，

爰列相關費用如下明細表。 

此致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證  明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明    細   表 

就 醫 日 期 起 迄 地 點 單次金額 次 數 小 計 

     

     

     

     

     

     

     

     

     

     

 金額合計：新臺幣        元整 

 

劃底線處務必填寫 

劃框處蓋章 

印 

 

111年 11月修正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住址資料申請書 

發 生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申 

 

請 

 

人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與 當 事 人 

關       係 

□本人      

□受當事人  (姓      名)   委託(請當事人於下欄親自簽章) 

□當事人之利害關係人    (關      係)    (請出示證明文件) 

申 請 用 途 

茲因於上列時間、地點發生交通事故，為聲(申)請(鑑定、寄存證信函或聲請

調解、假扣押、提起民事訴訟、申請特別補償金)之需要，請提供抄寫      

閱覽(擇一勾選)他造當事人之住址等資料，以維護法律上之利益。 

用途如下：□申請鑑定  □寄存證信函  □聲請調解  □假扣押   

□提起民事訴訟  □申請特別補償金 

依據法條及函文 
行政程序法第 46條第 1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 

法務部 101年 12月 5日法律字第 10100202950號函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警察機關填寫） 

他 
造 
當 
事

人 

姓    名 住                             址 

  

  

此致 

                                        分駐(派出)所 

          警察局       分局             交通分(小)隊 

                                        交通組 

交通警察(大)隊   事故處理組(交安組)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處理員警(或業務承辦人)：               主管核章： 
附註： 
一、本表由處理警察機關併卷備查(分局或審核小組)。 
二、有關所申請之他造當事人個人資料，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不得違法利用。

於無再使用之必要時，應予以銷毀。 

 

111年 11月修正 



同意查閱病歷聲明書          
                                                                       

茲受害人                                           

於     年     月     日     時許發生汽車交通事故，為向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補償金之需要，本人

同意授權該基金所指定之人，向貴院(診所)調閱、抄錄或影印

受害人之相關病歷，如因調閱、抄錄或影印資料而發生糾紛，

概由本人負責，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證。 

    此致 

醫院(診所) 

 

 

 

 

立聲明書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劃底線處務必填寫 

劃框處蓋章 

111年 11月 



同意複檢聲明書 

                                     

茲受害人                                                 

於     年     月     日     時許發生汽車交通事故，為

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補償金之需要，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八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相關證明文件公告」之規

定，同意接受至衛生福利部公告並依法評鑑合格之地區教學

醫院以上之醫院，予以檢驗查證，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

證。  

此致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立聲明書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劃底線處務必填寫 

劃框處蓋章 

111年 11月 



特- 112.12 版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病歷病歷病歷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同意書處理或利用同意書處理或利用同意書處理或利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本人）同意 貴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保險法第 

177 條之 1 暨其授權辦法等規定，關於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所為

蒐集、處理或利用，除 貴公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所列告知

事項外，得於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業務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管理辦法所規定

之範圍內(包含轉送與有業務往來之再保險公司辦理再保險核保或理賠業務)為

之。本人已瞭解若不同意 貴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前述資料， 貴公司將可能

無法提供本人相關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業務之申請及辦理。 

 

 

此致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法定代理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同意書 
       
     
 

    本人同意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保險法第 177條之 1暨其授權辦法等規定，於辦理補償及求償業務特定目

的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為申請補償金所提供之相關病歷、

醫療及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另本人已知悉若不同意貴基金蒐集、處理及

利用上開個人資料，貴基金可能無法受理補償業務之申請；且貴基金於與

賠償義務人(和)調解或訴訟程序中，必要時得聲請法院向本人調閱以上所

有個人資料或傳訊本人到場說明。 

          

     此致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立同意書人（請求權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印 

 

11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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